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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奖惩管理办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科大数据研究院营收奖励及惩罚方法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中科大数据研究院的各

部门全体职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Q/SYY BZ206.01-2022《绩效管理办法》 

3 整体要求 

营收奖惩整体要求如下： 

1) 各部门季度营收目标完成奖惩，按《中科大数据研究院绩效管理办法》规定的绩效激励

措施执行，本办法明确推广人员签单奖励、年终统算奖惩等方面内容。 

2) 鼓励跨部门开展项目合作，明确奖励标准和营收分配比例。 

3) 加大推广人员奖励力度，及时兑现过程中签单奖励，奖金计入本部门成本核算。 

4) 过程提成奖励、年终统算奖惩结果报院务会审批同意后执行。 

4 职能定位 

职能定位如下： 

1) 财务处负责各部门的预决算，负责各部门预算经费管控。 

2) 人力资源处负责本办法的编制与解释，负责相关奖惩核算。 

3) 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年度任务负责，确定推广人员季度、年度目标，确定年度部门人

员奖惩分配。 

4) 项目经理负责成本和毛利率核算，负责整体跟进和资源协调，预估毛利率与实际情况差

异较大的，相关奖励对应修正。 

5 营收奖励措施 

5.1 推广人员奖励 

推广人员奖励如下： 

1) 为鼓励项目签单及回款的推进，并确保奖励的及时性，按照回款进度比例，同比例动态

发放项目签单人提成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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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广内外部产品，按产品毛利的 5-10%给予计提奖励，具体提成比例根据实际情况由部门

负责人确定。 

3) 推广内外部项目，按项目预估毛利的 1-15%给予计提奖励，具体提成比例根据实际情况由

部门负责人确定。 

4) 为院内其他部门提供项目商机，按项目预估毛利的 1-10%计提奖励，该部分奖励 50%直接

奖励推广人员，50%计入推广人员所在部门收入。 

5) 项目签单人为非推广岗位人员的，其奖励计提参照推广人员比例计提。 

5.2 部门年度盈利奖励 

部门年度盈利奖励如下： 

1) 部门按年度总费用和实际总净收入统算年度盈利。 

2) 部门盈利部分的 70%作为部门奖金，总额超过部门人均 10 万以上部分需院务会审议，奖

金具体由部门负责人自主分配。 

3) 部门分配奖励后剩余部分利润留作本部门经费，剩余部分中 50 万及以内部分，由部门负

责人根据发展需要，在符合财务制度的条件下直接申请使用，超过 50万部分由部门负责

人需要时提出支配申请，院务会审批确定。 

5.3 部门年度亏损惩罚 

部门年度亏损惩罚如下： 

1) 部门按年度总费用和实际总净收入统算年度亏损额。 

2) 亏损在 60%及以内的部门，下年度对应比例缩减年度预算，部门内部降薪或缩编。 

3) 亏损在 60%以上的部门，取消下年度经费预算，同时根据参财务预算管控相关制度提前采

取管控措施。 

6 跨部门合作项目 

跨部门合作项目营收分配要求如下： 

1) 跨部门合作项目营收分配原则上各方事先友好协商确定。 

2) 鼓励数研院资源共享，统一品牌，统一形象，各部门协同发展，跨部门开展项目合作。 

3) 签单部门需要项目外包，优先选择数研院内部合作，若内部有合适承包部门，采用院外

单位合作时，需向院务会具体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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